商务要求（全功能婴儿模拟人）
1. 交货时间和地点  

1.1 交货地点：
1.2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90日内。
1.3 安装调试：设备由中标人提供安装调试、技术资料、备件和专用工具等。至少提供中英文操作手册一套。
2. 包装及运输  

2.1 中标人按照项目清单向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提供的所有产品及相关配件应当是该产品生产商生产的全新的合格产品；并且该产品应适合长距离运输，并符合生产商的产品出厂包装的要求。如果中标人提供的产品的包装不符合生产商的产品通常出厂包装的要求，或产品存在划痕或被毁损的现象，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均有权要求中标人更换该产品或做退货处理。 

2.2 中标人承担产品交付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前的一切费用及风险（本条款所指交付是中标人将货物运送至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指定地点，并经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验收合格并出具验收合格证明后视为交付）。 

3. 检验与验收  

3.1 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的收货人在交货地对中标人提交的产品进行检验。如果中标人提交的产品与约定不符，则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有权要求中标人更换或退货，中标人应按照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的要求进行更换或退换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3.2 验收标准（收货验收）：除非另有约定，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将依据《产品明细》、厂家出厂标准以及中标人的保证与承诺进行验收。 

4. 服务与保修  

4.1 在货物到达使用单位后，中标人应在7天内派工程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在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技术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开箱清点货物，组织安装、调试，并承担因此发生的一切费用。

4.2 中标人应对所售设备进行每年2次预防性维护包含质保期外，包括巡检，整机清洁，与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的操作人员作技术交流等，提醒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该设备存在的问题或隐患等内容，并出具厂方的维护报告。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4.3 中标人应负责该套设备所匹配的其它辅助设备的售后服务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售后服务工作和责任。

4.4 中标人提供由厂方或总代理出具的售后服务保证书，由中标人负责售后服务。

4.5 设备安装、调试、培训后，经过一定时期的试运行，设备的各项性能指标均能达到招标要求的，双方即按照院方规定签署设备验收文件，验收合格后所有投标设备及其附属易耗件（包括第三方外购设备及易耗件）质保期≥1年；终身维修。

4.6 质保期外中标人负责对设备的维护、保养及维修，需要更换零配件时，按成本价或合同附件报价较低的提供维修零配件，不收取维修人工费和差旅费。

4.7 中标人若有新的版本软件推出，给予永久升级和安装，不再另外收取相关费用。

4.8 在所供设备的质保期内如设备出现是属于中标人原因的故障（即除了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失和设备正常的易损件以外），中标人应该修理以及提供备件，如设备重复出现同样的问题，无法彻底解决或是属于设备先天不足的质量问题，中标人应负责解决包括退换。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中标人承担。

4.9 所供设备在质保期内，如遇故障停机，中标人除按上述条款执行外，质保期应按停机时间相应延长。

4.10 接到设备故障报修后，2小时内响应，4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故障排除。一般性故障或软件问题48小时内处理完毕。

4.11 为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中标人应在中国境内方便的地点设置保证给设备的相关日常耗材及常用零配件备件耗品库，存入所有必须的备件耗品，并保证8年以上的供应期。零配件最长供货时间不超过1星期。

4.12 提供备用零件、易损件、耗品清单、报价及折扣，并承诺市场价提升而不提升，市场价下降而随之调整。如有专用工具，须提供设备维护的专用工具。

5. 培训

5.1 中标人应提供产品使用培训服务，培训人数不限，达到熟练掌握产品性能，能及时排除一般故障的程度。

5.2 现场培训：中标人应提供现场技术培训，使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全面了解直至完全掌握设备的使用。

5.3 集中培训：根据设备技术要求，要定期向采购人或采购用户单位提供维修技术人员培训，每年至少一次。
6. 其他要求及说明

6.1 付款方式：

6.1.1进口产品：100%信用证（80%凭报关单支付，20%验收合格后支付）；
6.1.2国产产品：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30%作预付款；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经验收合格后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凭借中标人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向中标人支付70%货款。

6.3 本项目采用费用包干方式建设，应根据项目要求和现场情况，投标人报价含设备、材料、配件、辅材，以及运输、装卸、调试、检测验收（含生产过程检测）等人工、管理（包括税费）等所有费用。如一旦中标，在项目实施中出现任何遗漏，均由中标人提供，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